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補充規定

中華民國97年3月3日
部授教中（二）字第0970500628C號令訂定

中華民國98年3月23日

部授教中（二）字第0980502203C號令修正第八點、第十五點、第十六點

中華民國99年12月7日

部授教中（二）字第0990518590C號令修正

中華民國101年4月30日

部授教中（二）字第1010503742C號令修正
一、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辦理國立及經本部核准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（以下簡稱各校）多元入學招生事宜，特訂定本規定。

二、各招生區（校）之入學委員會應將議定之招生簡章，依下列期間報本部核定：
（一）免試入學於每年一月二十日前。
　　（二）甄選入學於每年二月二十日前。
　　（三）申請入學於每年三月十日前。
　　（四）登記分發入學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。
三、各種入學報名、測驗、放榜及報到之日期，應依本部規定時間辦理。

各種入學報到後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之期限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免試入學：每年四月三十日前。
　　（二）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：每年七月十一日前。
　　各招生區（校）應將前項各種入學錄取榜單及報到名冊，依下列期限函送至各招生區委員會檢核：
　　（一）免試入學：每年五月十日前。
　　（二）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：每年七月十二日前。
　　（三）登記分發入學：每年八月二十日前。
四、（刪除）
五、各招生區（校）辦理甄選入學，其錄取名額不得採計倍率篩選等特殊方式。
六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得就免試入學、甄選入學、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分別選擇參加聯合招生或單獨招生。採單獨招生者，為使學生瞭解各校招生方式，應提供招生相關資料予該區聯合招生委員會彙整。
七、免試入學、甄選入學、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由各國民中學採網路集體報名為主，通信報名、現場報名為輔。但該國民中學未代為辦理集體報名者，得受理個別報名。
八、各種入學招生名額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免試入學及申請入學：

　　　　１、國立高級中學（含綜合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普通科）占本部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以上。

　　　　２、國立職業學校（含綜合高級中學及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）占本部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六十以上。

　　　　３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本部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七十為原則。

　　（二）甄選入學：依本部核定各校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戲劇、體育及科學特殊性向或才能班之班數，乘以每班三十人為招生名額。

　　（三）登記分發入學：扣除前二款入學名額後，其餘為登記分發入學名額。

　　（四）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已提供足額核定招生名額之學校，應於招生簡章中敘明。
九、各招生區（校）辦理免試入學、申請入學，得視實際需要增加申請校數，並應經各該區委員會議定後，納入簡章報本部核定。
十、各校辦理免試入學、甄選入學、申請入學，得參考各國民中學學生提出之參與志願服務成績優良證明。
十一、國立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直升入學名額，以應屆畢業國民中學學生人數百分之二十至百分四十為原則；私立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者，辦理免試入學或申請入學，應以其高中部核定招生名額至少百分之二十，供外校國民中學學生參加。
十二、各校辦理附設國中部直升入學，得參加免試入學、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或自行辦理，其招生名額、計畫及簡章應報本部核定；自行辦理者應將報名及錄取人數等相關資料送該區招生委員會彙整。
十三、各國民中學學生因特殊地緣關係需跨區參加各校免試入學、申請入學者，應經就讀學校向欲參加之考區招生委員會申請同意後報名。
十四、各招生區（校）辦理甄選入學之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戲劇、體育及科學特殊性向班未招足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　　　（一）音樂、美術及舞蹈班，得於登記分發入學報名前，報經該區聯合招生委員會同意後，自行招足經藝術性向才能優異鑑定程序通過之學生。

　　　（二）戲劇、科學及體育班，免經該區聯合招生委員會同意，得自行招足。
十五、各校辦理招收優秀運動人才，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，符合輔導升學成績者，視各校招收運動專長種類自訂條件，納入甄選入學辦理；未符合者，納入申請入學辦理。 

十六、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就讀職業學校（含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），應納入申請入學作業，並應與一般生申請入學作業區隔，且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應提列招生科班每班內含二名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應提列招生科班每班外加二名，保障是類學生入學，其入學資格條件，由各校依規定辦理。
十七、各校招生得將學生體適能檢測表現柔軟度、瞬發力、肌肉適能及心肺適能四項，納入申請入學特別加分選項之一。
十八、各校辦理免試入學、甄選入學、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，均應依規定辦理特殊身分學生（身心障礙、原住民等）之優待。
十九、各校應將學校辦學理念、特色及收費基準等資訊，建置於學校網頁首頁，並將網址列於簡章中，供學生及家長查詢。
二十、各項試務之進程有特殊狀況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，得由本部調整之。
二十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所轄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事宜，得參照本規定辦理。
